新野县农村信用社联社

关于对加入担保中心会员企业贷款

管 理 办 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加入担保中心会员企业贷款管理，有效防范信贷风险，提高信贷质量，特制定《新野县农村信用社联社对加入担保中心会员企业贷款管理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中的贷款对象是指按照《新野县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服务中心章程》要求，达到会员标准的企业；贷款用途是用来解决会员企业流资不足；贷款方式采用基金担保和会员企业承担连带责任互保的固定形式。贷款期限仅限于一年以内（含一年）。

第三条  本办法中的贷款受理、管理部门为联社客户经理管理部。

第二章  会员企业贷款操作规程

第四条  贷款申请。会员企业需要流资贷款时，可采用电话、口头或书面形式向担保中心申请。

第五条  担保调查。担保中心接到申请后，随即召集相关人员（指按章程规定的人员），对该企业进行调查（实地查看或间接了解），根据调查情况和相关规定（指章程规定），提出是否担保、担保多少的初步意见。

第六条  贷款审查。先由担保中心根据调查意见，审查审批贷款，决定是否担保、担保多少的初步意见。然后由担保中心将初审意见报联社审贷委员会，审贷委员会根据规定，审查决定贷与不贷、贷多贷少的最终意见。对于超过200万元的贷款需报市联社审批备案。

第七条  贷款发放。按照“属地就近、比例控制（单户及最大十户比例控制）原则”由联社指定辖内一家或几家信用社为会员企业发放贷款。发放贷款时由会员企业填写借款申请书、借款合同，由担保协会填写保证担保合同。信用社监测会计审核要件资料齐全后填写付款凭证，并采用转帐的方式将贷款转入会员基本帐户。
第八条  贷后管理。贷款发放后由经放客户经理每月上门检查一次并写出贷后检查报告交社主任，入档保管。联社客户经理部每季度检查一次并写出贷后检查报告交贷款审批委员会，入档保管。若发现问题应及时处理。
第九条  贷款本息收回。会员企业要依法经营、科学管理、诚实守信及时主动按约定结息、归还到期贷款。
（一）对到期不能归还本金而能结息的会员企业，可征得信用社和担保中心同意为其办理展期手续，展期后仍不能归还的，信用社将依据章程规定和担保合同中的专项约定条款（即：贷款到期不能偿还，联社可直接从基金帐户中直接扣还），从担保基金中直接支出，偿还贷款。并将情况通知中小企业担保中心。

（二）对因不能还贷而让担保中心代偿贷款的会员企业，担保中心将依照章程对其资产进行处置或拍卖，其他会员企业有优先购买权，处置或拍卖资金，在补齐由其所造成的担保基金损失外，应给予适当处罚，罚金进入担保基金帐户，其余归还被处置或拍卖企业，同时取消其会员资格。
第三章  单户最高贷款限额的确定
第十条  为了降低会员企业和信用社的资金风险，对不同信用等级的会员企业实行不同的最高限额。

（一）AAA级会员企业最高贷款限额为：入会基金额×8（倍）＋会员企业当前固定资产的20%。

（二）AA级会员企业最高贷款限额为：入会基金额×7（倍）＋会员企业当前固定资产的16%。

（三）A级会员企业最高贷款限额为：入会基金额×6（倍）＋会员企业当前固定资产的12%。

（四）BBB级会员企业最高贷款限额为：入会基金额×4（倍）＋会员企业当前固定资产的10%。

会员企业当前固定资产不包括已做抵押或有争议部分。会员企业的信用等级评定按照宛农信发（2004）019号《关于印发〈南阳市农村信用社企业客户信用等级评定办法〉的通知》一文执行。

第四章  全体会员企业贷款总额的最高限额的确定

第十一条  全体会员中小型企业贷款总额的最高限额为：会员基金总额×（2—4）（倍）＋会员企业当前固定资产总额的15%。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二条  对会员企业的信用等级评定实行一年一评，在年初第一季度进行。对新入会企业的信用等级评定在入会时进行。

第十三条  对会员企业的贷款，信用社将给予优惠。具体优惠措施为：

（一）利率优惠。会员企业贷款一律执行：

1、三个月以内（含三个月）：月息5.88‰。

2、三个月以上半年以内（含半年）：月息6.3‰。

3、半年以上一年以内（含一年）：月息7.08‰。

（二）服务项目实行免费。免费为会员企业办理电子汇兑业务；免费为会员企业存取款提供上门服务；免费为会员企业提供财务咨询、培训、整帐理财；免费为会员企业提供各类经济和金融信息。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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